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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

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」新制說明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4年 8月 1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本署 3樓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主    席：林主任檢察官仲斌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林素麗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」

新制說明(詳會議資料) 

一、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說明 

二、緩起訴處分金查核說明 

三、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結報與核銷注意事項 

參、 討論審議事項： 

議題一： 

提案單位：新港文教基金會 

案由：計畫內規劃之餐費(便當)是否可以補助？ 

決議： 

林主任檢察官：如於申請計畫內提出，經審查通過即可使用。然因依    

    照規定，便當單價上限為 80元，故請各團體於編列支用金額時於 

    此額度內編列。 

肆、 綜合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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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嘉義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 劉麗玫總幹事 

問題 1：公益團體何時提出申請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依新制本署設立補助款審查會，且每季舉行會議一次 

為原則，因此，原則上公益團體提出申請並沒有時間上的限制。另外

由於地方自治團體必須補助款編入年度預算中，因此必須在每年 8 月

底以前提出下一年度之申請案，所以會先處理地方自治團體的申請案。

由於補助款一定，所以先申請會先分配，如果各公益團體亦同時提出

申請，則會採平均分配之方式辦理。 

問題 2：收據上有無一定要黏貼印花？ 

戴會計主任：請依依印花稅法第 5、7條規定辦理，銀錢收據：每件按

金額千分之四，由立據人貼印花稅票。 

二、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 趙玫倫專員 

問題 1：可否送 104年度下半年度計畫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由於本署本年度尚有積存款及公務預算，所以還是可

以送 104年度下半年度計畫案。 

問題 2：可否送 105年度下半年度計畫？  

林主任檢察官：本署依照新制成立審查會之審查成員已經確定，審查

105年度之計畫案不會有問題，因此各團體亦可送 105年度計畫案。 

問題 3：由於之前規定 3個月之前必須送計畫案，但現在已經是 8月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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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 8月底前是否可以送 104年度 9~12月計畫案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之前因為補助款監督管理辦法未制定，對於經費之處

理無所依據，故本署曾暫停受理計畫案，因新制業於 104年 7月 14日

制定、施行，因此對於各公益團體之申請案將會放寬申請期限，未來

本署將以加開審查會的方式來辦理各團體提出之申請案。 

三、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 執行秘書許綉英 

問題 1：核定金額下有無自籌款比例問題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依照新制規定，除了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

灣嘉義分會及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等 2 個團體無須自籌

款外，其餘各團體所提出之申請計畫案都必須有 20％自籌款。 

四、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 黃俊森主任委員 

問題 1：嘉義縣政府於本(104)年底將成立中途之家收容女性更生人，

該中途之家是否可以申請補助款。 

林主任檢察官：回歸法制面，如果中途之家設立依據係屬政府依法令

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之項目，本署即不得補助；反之，則可申請

補助。 

問題 2：嘉義縣政府成立之中途之家應該非屬主席剛提到應編列預算而

不予補助者；然中途之家甫成立，收容人少，所以經費需求少，但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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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途之家設定最高收容 48人，因此可預見所需經費將逐年增加，每年

補助款申請比例若逐年減少，則恐會影響中途之家的經營。 

林主任檢察官：本署未限制各公益團體之申請比例，唯補助款之收入

係依檢察官之緩起訴處分製作多寡而定，本署的緩起訴處分金不若其

他地檢署可以達到好幾億，且每一年的狀況都不甚相同，屆時若收入

不足，還是會影響對各公益團體的補助款。 

五、提案單位：嘉義市政府參議 張元厚 

問題 1：緩起訴處分金已經納入歲入預算，縣(市)政府可否用代收代付

方式辦理? 

戴會計主任： 

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第18條規定：「一般性補助款

應編列於「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」預算科目項下，連同第三條第一

項第三款之專案補助款，各受補助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相對列

入其地方預算。 

計畫型補助款應編列於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項下；中央政府各機關應

於補助額度確定後，即先估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分配金額，並於

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通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列入其地方預算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，應註明編列依據，否則不得

編列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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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2：有關簡報中提到每人每日可核支之膳雜不得超過 500元，與現

階段公務出差膳雜費每日 400元之規定不符，可否再作說明。 

戴會計主任：有關於出差旅費的核支，已於去(103)年7月7日修正，刪

除膳費部分，而雜費則提高至400元；另依行政院103年12月22日院授

主會財字第1031500018號函、95年7月14日院授主會三字第

0950004326A、B號及同年9月21日院授主會三字第0950005599號函，爰

各機關於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訓練，若因場地不敷使用，無法在公設

場地或訓練機關辦理者，膳雜費用仍依上述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修

正前之標準辦理。鑒於公益團體模式較為多元，送審計畫所列經費如

經審查委員審核通過支用，實有執行之必要，會計室僅針對憑證之正

確性作審核，如送審後審計部有意見，會計室將再通知審查會或公益

團體檢討改善。 

六、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 趙玫倫專員 

問題 1：編列申請計畫時，因必須呈現自籌款比例，人事費用是否可編

入？ 

戴會計主任：人事薪資為各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，為公益團體本身賴

以生存，而與公益無直接關係，因此應不得編入申請計畫中。 

問題 2：依照規定便當費上限為 80元，而補助款、自籌款所有收據均

須送核銷，如以自籌款編列 100 元便當費在查核時，是否會被列為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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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自籌款之部分不干涉各單位使用；怕的是一個便當經

費中有補助款，亦有自籌款支出，則可能看是否能補充說明。 

戴會計主任：單據核銷如需分攤，請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莊宜萍專員 

問題 1：除了本會例行性業務以外，如有其他單位希望共同辦理，提出

申請計畫時需要注意什麼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除了例行性計畫外，與其他機關合作辦理之活動，除

活動本身具公益性並符合新制規定外，另外亦應該注意該合作團體之

成立宗旨及章程，計畫內容雖與補助款內容相關，亦應符合團體本身

之宗旨及章程。如更保本身之業務在於協助更生人，但申請計劃卻是

犯罪被害人之保護業務，該計畫雖符合補助款的支用，但卻與申請機

構本身之成立宗旨不符，該計畫即會有問題。 

問題 2：經審核通過之計畫在尚未執行前，若執行內容有變更，是否可

變更原申請內容使用，或必須重新提出申請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申請計畫係經審查會審查委員核定，故應依原核定內

容使用，否則核銷時恐會因不符原申請計畫而不予支付，故執行內容

如有變更，應重新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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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李蓓宇專員 

問題 1：延續前一問題，若執行後發現與預估經費稍有落差，但整體計

畫預算並沒有更動，是否需要重新申請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如執行內容一致，單純為大小之改變，則無需再提出

申請。例如：本來場地布置費預編列要一個小型氣球拱門，執行後發

現需要更大的氣球拱門，單價雖不同但執行內容一致，當然沒有問題；

但如果本來的場地布置費從氣球拱門變更為大禮堂，則執行內容就不

相同，應再提出申請。 

問題 2：補助款編入預算後，審核通過後即會核撥款項或核銷後才會有

款項？未來核銷流程為何? 

戴會計室主任玉玲：經費之核銷原則上在計畫結束後陳報，經查核通

過再做經費的撥付。如果貴單位有特別的需求，需要提前預支，請應

依程序向本署提出申請，由承辦單位收件後並審核同意後，會辦會計

室辦理暫付。 

九、提案單位：嘉義市政府參議 張元厚 

問題 1：有關前一年度未支用完畢之經費，是否可以申請保留？ 

戴會計主任：依新法規定「…受補助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於計畫

執行完竣後，如尚有賸餘款，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日起一個月內及會計

年度終了一個月前，依補助比例繳回檢察機關。」，所以補助款之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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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會有跨年度之問題，因此不得申請保留。另外提醒各機關團體，如

果計畫是一整年度的，依規定 11月底前需辦理補助款經費核銷，請先

行規劃控管使用。惟若查核小組辦理計畫查核後發現貴單位補助款核

銷比例與申請不符時，將請返還補助款。例如：申請計畫 100 萬元，

於 11月底支用補助款 80萬元並辦理核銷，然至 12月計畫辦理完竣共

支用 90 萬元經費，則須按比例繳回，亦即 90 萬的計畫案，補助款應

為 72萬，因此必須追繳 8萬元返還本署。務必確實避免此類情事發生。 

十、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李蓓宇專員 

問題 1：補助款於 11月底關帳，則 12月份如尚有個案之經費需核銷，

則應如何辦理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有關此問題亦討論過多次，但仍無定論，建議還是在

11月以前辦理完成，如活動於必須於12月份辦理，是否可以提早核銷，

例如活動所需物品先行購買並核銷。 

十一、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 執行秘書許綉英 

問題 1：是否新制施行後，即不會有個人的緩起訴處分金撥入專戶。 

林主任檢察官：形事訴訟法已經於去年修法，修法後處分金均直接繳

入公庫，除非是之前因履行期限未到的零星案件，否則基本上是不會

有個人緩起訴處分金再存入專戶的狀況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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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 黃俊森 

經驗分享：相信各單位除了補助款外，主要還是依靠機構本身之經費

經營，關於各單位 12月份以後的工作，建議以機構自身之經費支付。 

林主任檢察官：可預見新法之操作將會浮現各方面之問題，是否會再

牽涉必須修正亦未定，現在只能依規定辦法辦理。 

十三、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嘉義市啟智協會  李富順總幹事 

問題 1：依照補助款支付的優先順序來看，以犯保、更保等 2個優先，

則是否會發生核定補助公益團體後，但最後卻沒錢可提供給公益團

體？ 

林主任檢察官：補助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、犯罪被害補償金是浮動的，

制度改變之後此種狀況確實有可能發生，但是會盡量避免。 

戴會計室主任玉玲：本署 105 年度預算已經編列完成，犯罪被害補償

機構編列 142 萬 1 千元，犯罪被害補償金 478 萬 7 千元，地方治自團

體 44萬(嘉義縣市政府部分)，公益團體 763萬 8千元；另仍須經過立

法院審議，是否刪減亦無法確定，因此審查會於審查計畫時會有所保

留，以不影響審核通過之計畫執行為原則，如有餘款將於下年度再行

審核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 主席結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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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諸位本日參與說明會，新制執行後，審查與查核階段之程序變

得更嚴謹，各位可能要仔細思考計畫經費的編列及計畫執行情形，

計畫不要編得太寬鬆，才不會導致執行率不足的情況，或壓縮到其

他公益團體的空間，往後如有任何問題亦歡迎各位與我們聯繫，之

後還是會有新的執行成員，包括新的主任檢察官及執行祕書來服務

各位。 

柒、 散    會 

 

紀錄： 

主席： 

 

 


